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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网络交易投诉分类分级处理规范》

解读

《网络交易投诉分类分级处理规范》已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发

布，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实施，现就标准制定背景、主要内容、实施

意义解读如下：

一、 标准制定背景

近年来随着网络交易规模的持续增长，直播电商、社交电商等新

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，网络交易投诉数量快速增长。2021 年，全

国 12315 平台共受理网购投诉举报 483.4 万件，同比增长 25.8%，占

受理总量的 38.8%。大量的网络交易投诉给相关部门、投诉处理机构

等带来了较大的投诉处置压力，同时，分类分级处置机制的缺失，可

能导致大量重复投诉、无效投诉、职业索偿投诉占用投诉处理人员大

量精力，投诉处理技术资源被不当消耗，诸多普通消费者的正常诉求

被忽视或被迫搁置等。

此外，我国也在国家和地方层面，鼓励建立多元化的在线纠纷解

决机制，提升纠纷处理效能。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暂行办法》（国

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0号）提出要鼓励消费者通过在线消费纠

纷解决机制、消费维权服务站、消费维权绿色通道、第三方争议解决

机制等多元化的方式处理投诉；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打

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升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深市监

[2019]670 号）提出要推动建立多元调解中心，开展消费投诉分级公

示；2022 年发布的《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》提出要

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，鼓励和引导非诉讼纠纷化解方式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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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。

在具体实践中，市场监管部门、消费者组织、第三方纠纷处理机

构等都在积极开展网络交易投诉分类分级处理创新与研究，提升网络

交易投诉处理效能，目前全国已经有 8.7 万家在线纠纷处理机构入驻

12315 平台，直接与消费者在线协商纠纷 158 万件。在此背景下，推

动制定《网络交易投诉分类分级处理规范》地方标准。

二、 标准主要内容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网络交易投诉分类分级的基本原则、分类分级要求、

处理流程以及组织要求。本文件适用于网络交易投诉处理机构对网络

交易投诉进行分类分级处理，不适用于行政机关处理网络交易投诉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应用了《电子商务业务术语》（GB/T 38652—2020）中的

相关术语和定义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对网络交易、网络交易经营者、网络交易投诉、网络交易

投诉人、网络交易投诉处理机构进行了定义，主要参考了电子商务相

关政策文件、国家标准中较为通用的术语和定义，包括：《网络交易

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《电子商务业

务术语》等。

（四）基本原则

本文件提出了网络交易投诉分类分级处理应遵循的 4 个基本原

则，包括实用性、高效性、公正性、保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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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分类分级要求

（1）分类确定

从投诉是否满足程序性要求、投诉的主体、投诉的客体、投诉涉

及的交易金额大小、投诉涉及的人数、投诉目的、投诉问题七个方面

给出了确定投诉类型的方法和要求。

（2）分级确定

从人身侵害程度、财产侵害程度、投诉涉及的人数、投诉目的、

投诉客体及问题类别五个层面给出了投诉分级。

（六）处理流程

网络交易投诉分类分级处理流程包括投诉接收、分类研判、分级

响应、投诉处理、处理反馈、归档与改进。

（七）组织要求

从机构配置、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组织要求，包括投诉处理

机构宜具备相对独立的网络交易投诉处理工作环境、配备职能小组或

专兼职团队、第三方法律人员，以及建立投诉处理配套制度。

（八）附录 A

资料性附录 A从商品和服务两个方面给出了网络交易客体分类。

三、标准实施意义

一是有利于落实国家有关文件中提到的鼓励建立多元化投诉处

理机制、提升投诉处理效能的文件精神；二是有利于为网络投诉处理

机构开展分类分级处置提供标准技术支撑，切实帮助网络投诉处理机

构提高网络交易投诉处理效率；三是有利于发挥标准先行作用，引导

网络投诉处理机构规范化、精细化运作，支撑网络市场治理。


	一、标准制定背景
	OLE_LINK1
	二、标准主要内容

